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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
巍

一
九
八
八
年
出
生
，
字
瀚
隼
，
江
蘇
海
門
人
。
歷

史
學
博
士
，
北
方
民
族
大
學
講
師
，
中
國
社
會
科
學
院
民
族
學
與

人
類
學
研
究
所
博
士
后
，
甘
肅
頤
真
古
琴
研
究
院
琴
學
研
究
中
心

主
任
。
習
琴
多
年
。
主
要
從
事
琴
學
、
西
夏
學
、
敦
煌
學
等
相
關

方
向
的
研
究
。

李
卓
陽

一
九
八
四
年
出
生
，
甘
肅
甘
谷
人
。
文
學
學
士
，

甘
肅
頤
真
古
琴
研
究
院
院
長
。
主
要
從
事
傳
統
琴
學
理
論
、
北
方

琴
史
等
相
關
方
向
的
研
究
。

鄭

星

一
九
八
七
年
出
生
，
河
南
羅
山
人
。
歷
史
學
博

士
，
講
師
，
九
江
學
院
社
會
系
統
學
研
究
中
心
研
究
員
，
教
育

部
國
別
和
區
域
研
究
中
心
『
九
江
學
院
柬
埔
寨
研
究
中
心
』
兼

職
研
究
員
，
甘
肅
頤
真
古
琴
研
究
院
琴
學
資
料
數
據
部
主
任
。

主
要
從
事
區
域
歷
史
文
化
地
理
、
區
域
社
會
文
化
史
、
琴
學
史

料
整
理
等
研
究
。

編
委
會
主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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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

欣

西
北
師
範
大
學
教
育
学
院

曹
興
華

四
川
警
察
學
院
、
甘
肅
頤
真
古
琴
研
究
院

林

豪

甘
肅
頤
真
古
琴
研
究
院

劉

苗

甘
肅
中
醫
藥
大
學
、
甘
肅
頤
真
古
琴
研
究
院

牟
德
海

甘
肅
中
醫
藥
大
學
、
甘
肅
頤
真
古
琴
研
究
院

王
可
欽

西
北
師
範
大
學
、
甘
肅
頤
真
古
琴
研
究
院

熊
一
瑋

蘭
州
大
學
、
甘
肅
頤
真
古
琴
研
究
院

徐
俊
林

甘
肃
省
广
播
电
视
总
台

楊
佳
楠

甘
肅
中
醫
藥
大
學
、
甘
肅
頤
真
古
琴
研
究
院

張
麗
娜

蘭
州
大
學
、
甘
肅
頤
真
古
琴
研
究
院

周

芳

西
北
師
範
大
學
、
甘
肅
頤
真
古
琴
研
究
院

周
澤
鴻

寧
夏
大
學
、
甘
肅
頤
真
古
琴
研
究
院

〔
按
姓
名
首
字
母
排
序
〕

編
委
會
成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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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言

序

言

李
並
成

王
巍
、
李
卓
陽
、
鄭
星
三
位
青
年
才
俊
整
理
點
校
的
《
中
國
歷
代
方
志
所
見
琴
學
史
料
類
編
》
（
西
北
卷
）
付
梓

了
，
可
喜
可
賀
！

二〇〇
三
年
十
一
月
七
日
，
聯
合
國
教
科
文
組
織
公
佈
了
第
二
批
入
選
『
人
類
口
述
和
非
物
質
遺
産
代
表
作
』

名
録
，
我
國
的
『
古
琴
』
名
列
其
中
。
隨
後
，
我
國
政
府
頒
佈
了
《
關
於
加
强
我
國
非
物
質
文
化
遺
産
保
護
工
作
的

意
見
》
，
從
政
策
、
經
濟
、
宣
傳
等
方
面
，
加
大
力
度
，
支
持
對
包
括
古
琴
在
內
的
各
類
非
物
質
文
化
遺
産
的
保
護
、

傳
承
與
研
究
，
古
琴
文
化
遂
越
來
越
獲
得
有
關
方
面
及
有
關
人
士
的
重
視
。

古
琴
，
是
我
國
最
具
代
表
意
義
的
傳
統
樂
器
，
可
謂
中
華
民
族
悠
久
燦
爛
文
化
的
明
珠
、
炎
黃
子
孫
的
驕
傲
。

古
琴
迄
今
已
有
約
三
千
年
的
歷
史
，
早
在
春
秋
戰
國
時
期
，
古
琴
就
深
受
文
人
士
子
階
層
的
喜
愛
和
推
崇
，
成
爲
他

們
完
善
修
養
、
表
達
觀
點
的
重
要
器
具
，
由
此
也
逐
漸
形
成
了
一
整
套
完
整
而
獨
特
的
琴
學
體
系
。
文
人
士
大
夫
通

過
著
書
立
説
、
言
傳
身
教
，
不
僅
使
古
琴
藴
含
的
音
樂
美
學
、
宗
教
哲
學
、
文
化
歷
史
等
形
成
完
善
的
體
系
，
而
且

還
深
刻
地
影
響
到
中
國
人
的
審
美
觀
、
宗
教
觀
、
處
世
觀
等
諸
多
方
面
。
古
琴
不
僅
在
國
內
影
響
深
遠
，
而
且
在
世

界
各
地
，
凡
是
有
華
人
足
跡
的
地
方
，
就
會
聽
到
古
琴
的
樂
聲
。

古
琴
文
化
體
系
，
包
括
琴
人
、
琴
制
、
琴
譜
、
琴
曲
、
琴
史
、
琴
歌
、
琴
論
、
琴
社
、
琴
派
等
諸
多
方
面
。
與

一



中
國
歷
代
方
志
所
見
琴
學
史
料
類
編
·
西
北
卷

普
通
演
奏
樂
器
不
同
，
古
琴
除
包
含
樂
器
、
樂
曲
等
相
關
內
容
外
，
作
爲
一
項
獨
特
的
文
化
表
現
形
式
和
古
代
社
會

知
識
分
子
修
身
養
性
的
雅
器
，
還
具
有
十
分
突
出
的
特
質
，
這
主
要
體
現
在
其
自
身
承
載
的
豐
富
的
精
神
文
化
方

面
。
古
琴
所
積
淀
的
那
些
深
厚
的
哲
學
、
美
學
、
心
理
、
情
感
、
人
格
等
精
神
文
化
內
涵
，
是
任
何
一
件
普
通
樂
器

所
無
法
比
擬
的
。
古
琴
文
化
中
藴
含
有
特
定
的
精
神
氣
質
和
審
美
價
值
，
深
深
地
吸
引
了
中
國
文
人
士
大
夫
階
層
及

文
人
社
會
，
古
琴
與
文
人
衍
生
出
了
一
種
中
國
音
樂
中
特
有
的
文
化
現
象
。
歷
代
琴
家
研
習
古
琴
時
，
關
注
的
不
僅

僅
是
古
琴
的
演
奏
技
法
，
還
包
括
操
琴
時
對
環
境
的
選
擇
、
心
理
的
準
備
甚
至
對
服
飾
的
要
求
等
。
他
們
常
將
古
琴

人
性
化
，
賦
予
其
文
人
品
質
，
將
其
作
爲
一
種
有
情
感
、
有
生
命
的
存
在
，
在
操
研
中
勵
志
明
道
、
克
己
自
省
、
張

揚
個
性
，
使
人
、
琴
達
到
完
美
統
一
。
正
是
由
於
歷
代
文
人
的
實
踐
和
堅
守
，
使
得
傳
統
古
琴
文
化
的
內
涵
不
斷
豐

富
，
傳
承
綿
延
不
絶
，
成
爲
中
國
古
代
文
化
的
傑
出
代
表
。
那
些
流
傳
久
遠
的
優
美
的
琴
曲
，
是
歷
史
的
、
社
會

的
、
情
感
的
、
人
文
的
等
多
重
的
關
聯
與
反
映
，
它
凸
顯
了
在
儒
道
兩
家
美
學
巨
大
的
理
論
框
架
下
的
審
美
觀
念
，

濃
縮
了
中
國
古
代
音
樂
美
學
主
張
禮
樂
至
上
、
中
正
平
和
的
思
想
菁
華
，
并
且
深
入
到
哲
學
層
面
，
達
到
相
當
高
的

境
界
。
豐
厚
的
精
神
文
化
內
涵
正
是
古
琴
價
值
的
真
正
體
現
。
如
果
缺
少
了
精
神
文
化
內
涵
，
古
琴
也
就
只
能
是
一

件
普
通
的
樂
器
了
。

毋
庸
諱
言
，
時
至
今
日
，
由
於
現
代
藝
術
文
化
的
强
勢
衝
擊
，
琴
樂
活
動
研
習
群
體
的
變
遷
，
傳
統
琴
人
逐
漸

消
亡
，
綿
延
了
數
千
年
的
古
琴
文
化
（
不
僅
是
古
琴
音
樂
）
的
傳
承
保
護
狀
況
不
可
避
免
地
面
臨
著
危
機
，
古
琴
逐

漸
失
去
其
賴
以
生
存
的
人
文
環
境
，
琴
派
、
琴
社
日
漸
衰
敗
，
琴
家
、
琴
人
寥
若
晨
星
，
琴
學
研
究
停
滯
不
前
，
古

琴
所
藴
含
的
文
化
精
神
內
涵
已
不
被
大
多
數
人
認
同…

…

凡
此
種
種
，
都
是
我
們
今
天
所
憂
慮
和
予
以
關
注
的
。
在

二



序

言

當
代
多
元
文
化
的
大
背
景
下
，
我
們
有
必
要
重
新
審
視
古
琴
傳
統
與
現
代
文
化
衝
突
的
根
源
，
細
緻
考
量
古
琴
的
社

會
文
化
價
值
，
探
索
一
條
古
琴
文
化
傳
承
與
保
護
的
新
路
，
使
古
琴
在
多
元
化
的
現
代
文
化
生
活
中
，
在
現
代
主
流

文
化
的
舞
臺
上
，
能
夠
保
持
傳
統
的
精
神
文
化
內
涵
和
獨
特
的
藝
術
魅
力
。

可
喜
的
是
，
改
革
開
放
以
來
，
特
别
是
進
入
新
時
代
以
來
，
對
於
古
琴
這
一
優
秀
傳
統
文
化
的
保
護
與
傳
承
，

受
到
越
來
越
多
的
人
士
的
關
注
。
一
些
學
者
對
中
國
古
琴
的
精
神
、
音
樂
美
學
思
想
的
研
究
投
以
相
當
的
熱
情
，
做

出
不
少
富
有
見
解
的
理
論
探
討
；
與
之
同
時
，
學
習
、
彈
奏
、
收
藏
、
鑒
賞
者
也
日
益
增
多
。
二〇〇
三
年
古
琴
入

選
『
非
遺
』
的
成
功
，
爲
我
國
這
一
歷
史
最
悠
久
、
文
化
負
載
最
豐
厚
的
樂
器
和
藝
術
文
化
的
保
護
傳
承
開
拓
了
新

的
前
景
，
提
供
了
新
的
契
機
。

在
漫
長
的
歷
史
發
展
中
，
古
琴
不
僅
有
眾
多
的
優
秀
作
品
傳
世
，
更
有
豐
富
的
琴
論
等
文
獻
留
存
。
其
中
，
在

祖
國
西
北
廣
袤
的
大
地
上
，
就
留
下
了
數
量
相
當
可
觀
的
文
獻
史
料
，
包
括
琴
人
、
琴
史
、
琴
制
、
琴
賦
、
琴
曲
、

琴
詩
、
琴
歌
、
琴
論
等
，
不
勝
枚
舉
，
彌
足
珍
貴
。

王
巍
、
李
卓
陽
、
鄭
星
懷
著
對
祖
國
優
秀
傳
統
文
化
的
極
大
熱
忱
，
著
眼
於
我
國
西
北
地
方
的
各
種
方
志
文
獻

（
省
志
、
府
志
、
州
志
、
縣
志
等
）
，
苦
心
孤
詣
，
鍥
而
不
捨
，
對
於
其
中
藴
含
的
古
琴
史
料
作
了
全
方
位
的
、
系
統

的
搜
集
和
整
理
，
從
而
形
成
了
一
部
完
整
的
、
翔
實
的
西
北
方
志
中
的
琴
學
資
料
彙
編
，
從
地
方
志
的
角
度
全
面
地

展
示
了
我
國
古
代
音
樂
文
獻
異
樣
的
光
彩
，
也
彰
顯
了
三
位
青
年
學
人
執
著
的
精
神
追
求
、
嚴
謹
的
治
學
態
度
與
令

人
稱
道
的
學
術
功
力
。

這
部
著
作
將
西
北
方
志
中
有
關
琴
學
史
料
分
爲
人
物
傳
記
、
詩
歌
詞
曲
、
文
賦
雜
論
等
三
類
，
從
各
種
西
北
地

三



中
國
歷
代
方
志
所
見
琴
學
史
料
類
編
·
西
北
卷

方
志
書
中
披
沙
揀
金
，
深
挖
徹
究
，
去
蕪
存
菁
，
細
針
密
縷
，
將
有
關
琴
學
史
料
『
一
網
打
盡
』
，
且
精
心
編
排
，
從

而
使
得
西
北
方
志
中
留
存
的
珍
貴
的
琴
學
史
料
完
整
地
呈
現
在
讀
者
面
前
，
得
以
更
好
地
保
存
和
利
用
，
本
書
的
文

獻
價
值
不
言
而
喻
。
同
時
，
本
書
還
可
爲
目
前
尚
處
薄
弱
的
音
樂
文
獻
學
的
學
科
建
設
和
發
展
做
出
相
應
的
貢
獻
。

本
書
可
供
古
琴
文
化
的
研
究
者
、
鑒
賞
者
、
收
藏
著
、
愛
好
者
、
西
北
地
方
史
的
探
討
者
及
有
關
方
面
人
士
使
用
。

由
於
琴
學
史
料
的
類
編
在
學
界
尚
屬
首
次
，
加
之
編
選
時
間
緊
促
、
作
者
的
學
術
經
歷
較
短
，
因
而
本
書
中
不

免
會
存
在
一
些
缺
憾
，
懇
請
廣
大
讀
者
不
吝
指
正
。

願
我
國
優
秀
的
古
琴
文
化
在
新
時
代
發
揚
光
大
，
在
世
界
東
方
放
射
出
更
加
絢
麗
的
光
彩
；
願
三
位
青
年
俊
彥

在
今
後
的
學
術
道
路
上
百
尺
竿
頭
，
更
上
層
樓
。

二〇
一
九
年
十
一
月
於
西
北
師
範
大
學

四



前

言

前

言

李
卓
陽

古
琴
是
我
國
最
古
老
的
彈
撥
樂
器
，
歷
經
三
千
年
的
綿
延
發
展
，
逐
漸
獨
立
於
其
樂
器
屬
性
，
負
載
着
更
爲
深

刻
的
精
神
内
涵
。
古
琴
自
二〇〇
三
年
被
聯
合
國
教
科
文
組
織
評
定
爲
世
界
級
非
物
質
遺
産
以
來
，
其
保
護
傳
承
得

到
了
長
足
的
發
展
。
然
而
，
隨
着
琴
學
文
化
的
繁
榮
、
網
絡
通
訊
的
發
達
以
及
世
界
文
明
的
碰
撞
和
交
流
，
古
琴
傳

承
過
度
商
業
化
、
西
樂
影
響
傳
統
琴
學
體
系
等
問
題
也
日
益
顯
現
出
來
，
琴
人
群
體
結
構
開
始
呈
現
復
雜
化
特
性
，

出
於
各
種
目
的
琴
學
觀
念
甚
囂
塵
上
，
古
琴
繁
榮
的
背
後
暗
藏
着
前
所
未
有
的
思
想
混
亂
危
機
。
其
中
最
爲
突
出

的
，
是
對
於
儒
家
樂
教
修
身
思
想
以
及
儒
家
『
中
庸
音
樂
觀
』
的
批
判
攻
擊
，
這
種
批
判
使
得
琴
學
原
本
的
主
體
思

想
，
遽
變
爲
影
響
古
琴
藝
術
性
發
展
的
罪
魁
禍
首
。
仔
細
觀
察
後
我
們
會
發
現
，
對
於
傳
統
的
各
類
批
判
，
大
多
僅

依
據
一
些
自
稱
傳
統
琴
人
的
極
端
事
例
，
進
而
引
發
對
於
傳
統
的
情
緒
化
否
定
。
琴
學
文
化
作
爲
我
國
雅
樂
體
系
的

代
表
，
是
建
立
在
儒
釋
道
三
家
學
説
基
礎
上
的
，
其
中
所
藴
含
的
儒
、
道
兩
家
『
自
省
格
物
』
與
『
天
人
合
一
』
的

思
想
，
是
其
最
爲
寶
貴
的
精
神
内
核
，
亦
是
東
方
文
化
精
神
與
藝
術
傳
統
區
別
於
西
方
文
明
的
標
誌
。
如
果
有
意
識

地
對
立
琴
藝
傳
統
與
古
琴
精
神
内
涵
，
過
度
强
調
某
一
方
面
，
這
樣
的
認
識
是
有
失
偏
頗
的
。

儒
學
自
先
秦
始
，
便
與
琴
學
深
度
融
合
而
成
爲
琴
學
的
本
位
思
想
，
我
們
所
知
的
古
代
琴
學
成
果
，
無
一
例
外

都
是
在
儒
學
思
想
體
系
下
形
成
的
，
這
是
現
代
人
無
論
如
何
都
無
法
逥
避
的
歷
史
事
實
。
同
一
原
理
，
何
以
古
人
可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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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創
造
氣
勢
恢
宏
的
琴
學
成
就
，
對
於
我
們
反
而
成
爲
了
裹
足
的
羈
絆
？
假
如
没
有
儒
家
思
想
的
支
撑
，
古
琴
將
如

同
其
他
民
族
樂
器
一
樣
，
早
已
消
失
在
歷
史
的
烟
雲
中
了
。
對
於
傳
統
琴
學
思
想
及
其
作
用
，
應
當
加
以
嚴
謹
的
學

術
論
证
，
不
能
僅
僅
基
於
個
别
案
例
的
負
面
影
響
，
情
緒
化
地
、
以
點
帶
面
地
全
盤
否
定
，
這
在
學
理
上
是
很
難
讓

人
信
服
的
。
儒
家
樂
教
修
身
思
想
，
深
刻
影
響
了
歷
代
琴
人
的
琴
學
認
知
和
藝
術
實
踐
，
對
於
琴
藝
傳
統
中
琴
理
、

技
法
、
譜
法
、
律
學
、
琴
曲
等
多
方
面
理
論
的
形
成
和
構
建
具
有
重
要
意
義
。
經
過
三
千
年
的
發
展
，
其
内
涵
不
斷

豐
富
完
善
，
逐
漸
演
變
爲
具
有
深
刻
哲
學
思
想
和
獨
特
藝
術
現
象
的
『
中
國
琴
學
』
。
以
儒
家
爲
代
表
的
文
人
士
大

夫
，
無
疑
擔
當
了
琴
學
形
成
發
展
的
傳
承
主
體
，
如
果
全
盤
否
定
傳
統
琴
學
思
想
的
作
用
，
抽
换
琴
學
内
涵
，
只
保

留
其
外
在
的
藝
術
形
態
，
從
琴
學
發
展
的
歷
史
角
度
來
看
，
是
極
其
不
負
責
任
的
。
下
面
以
現
代
文
人
琴
與
藝
人
琴

争
端
爲
切
入
點
，
分
析
討
論
傳
統
琴
學
修
身
思
想
與
中
庸
音
樂
觀
對
我
國
琴
學
的
影
響
和
作
用
。

一

琴
學
的
『
文
』
『
藝
』
之
辯

現
代
琴
學
觀
認
爲
，
由
於
古
人
對
琴
學
義
理
和
琴
藝
傳
統
的
側
重
不
同
，
致
使
琴
學
在
發
展
過
程
中
出
現
了

『
器
』
與
『
道
』
的
兩
端
分
化
，
由
此
形
成
了
所
謂
『
文
人
琴
』
與
『
藝
人
琴
』
。
這
一
觀
點
同
時
認
爲
，
儒
家
樂
教

修
身
思
想
對
琴
學
發
展
側
重
於
古
琴
義
理
層
面
，
其
『
中
庸
』
音
樂
觀
對
古
琴
譜
、
曲
、
樂
、
技
的
作
用
是
消
極

的
；
『
藝
人
琴
』
雖
然
在
義
理
上
作
爲
不
大
，
但
對
古
琴
音
樂
藝
術
性
的
發
展
具
有
極
大
的
推
動
作
用
。
所
以
，
主

張
琴
學
發
展
應
當
剥
離
儒
學
的
影
響
，
單
純
地
將
古
琴
作
爲
一
種
樂
器
看
待
，
以
便
使
古
琴
的
藝
術
性
有
更
加
廣
闊

的
發
展
空
間
。

需
要
明
確
的
是
，
現
代
琴
學
觀
念
中
文
人
琴
與
藝
人
琴
的
區
别
是
西
方
藝
術
學
科
視
野
下
，
以
專
業
與
非
專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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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類
認
知
的
結
果
。
嚴
格
來
講
，
這
種
劃
分
只
是
對
琴
學
現
象
層
面
的
簡
單
認
知
，
而
非
傳
統
文
化
視
域
中
對
藝
人

琴
和
文
人
琴
的
基
本
劃
分
原
理
。
古
人
對
於
所
謂
『
文
人
琴
』
與
『
藝
人
琴
』
的
分
類
，
有
其
深
刻
的
文
化
標
準
，

並
非
僅
僅
局
限
於
音
樂
面
貌
、
身
份
、
階
層
等
外
在
的
現
象
因
素
。
如
果
認
定
『
文
人
琴
人
』
是
文
化
素
養
高
深
、

義
理
研
究
深
刻
，
而
音
樂
性
、
技
術
性
較
差
的
業
餘
文
人
群
體
；
『
藝
人
琴
人
』
是
技
藝
精
純
、
學
理
不
足
的
專
業

藝
人
群
體
，
那
麼
，
文
人
琴
人
和
藝
人
琴
人
的
區
别
就
會
由
身
份
、
職
業
、
階
層
等
外
部
因
素
决
定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
文
人
琴
人
和
藝
人
琴
人
實
際
上
演
變
成
兩
個
階
層
的
對
立
，
二
者
之
間
也
將
因
此
喪
失
轉
换
的
可
能
性
，
最
終
導
致

完
全
固
化
的
認
知
對
立
群
體
的
形
成
，
這
也
是
古
琴
西
化
改
革
與
一
些
所
謂
『
文
人
琴
人
』
極
端
怪
异
行
爲
的
認
知

根
源
。在

我
國
的
藝
術
傳
統
中
，
自
古
就
有
『
由
技
而
藝
，
由
藝
入
道
』
的
説
法
。
從
我
國
文
化
藝
術
進
階
傳
統
來

看
，
『
文
人
琴
』
與
『
藝
人
琴
』
並
不
是
絶
對
對
立
的
矛
盾
體
，
而
是
對
琴
人
技
藝
、
藝
術
、
學
養
等
在
不
同
階
段
的

差
异
性
表
述
。
琴
人
因
爲
技
藝
精
純
、
可
以
實
現
音
樂
内
涵
的
藝
術
化
表
現
，
但
因
其
仍
具
有
取
悦
、
諂
媚
、
表

現
、
表
演
等
深
層
次
心
理
動
機
，
以
儒
家
傳
統
來
看
，
這
個
層
次
尚
未
達
到
與
『
道
』
合
流
的
無
爲
之
境
，
故
稱

『
藝
人
琴
』
，
按
現
代
藝
術
語
境
理
解
，
可
以
稱
之
爲
『
藝
術
琴
』
；
這
個
屬
性
是
由
琴
人
内
在
認
知
局
限
决
定
的
。
而

『
文
人
琴
』
，
則
是
建
立
在
『
藝
人
琴
』
演
奏
技
巧
的
基
礎
上
，
通
過
對
儒
家
樂
教
修
身
思
想
的
實
踐
，
進
一
步
引
發

思
想
認
知
及
道
德
實
踐
的
深
化
，
進
而
達
到
了
《
大
學
》
所
謂
『
止
於
至
善
』
之
境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文
人
琴
與
藝
人

琴
不
會
受
外
部
因
素
所
限
而
産
生
群
體
固
化
，
二
者
不
是
絶
對
的
對
立
群
體
，
藝
人
琴
亦
可
因
認
知
轉
變
昇
華
而
成

爲
文
人
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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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青
山
先
生
《
溪
山
琴
况
·
古
》
提
到
『
時
師
琴
』
、
『
古
人
琴
』
，
實
際
上
指
明
了
現
在
普
遍
所
指
的
藝
人
琴
與

文
人
琴
的
區
别
：
『
聲
争
而
媚
耳
者
，
吾
知
其
時
也
。
音
淡
而
會
心
者
，
吾
知
其
古
也
。
而
音
出
於
聲
，
聲
先
敗
，

則
不
可
復
求
於
音
。
故
媚
耳
之
聲
，
不
特
爲
其
疾
速
也
，
爲
其
遠
於
大
雅
也
；
會
心
之
音
，
非
獨
爲
其
延
緩
也
，
爲

其
淪
於
俗
響
也
。
俗
響
不
入
，
淵
乎
大
雅
，
則
其
聲
不
争
，
而
音
自
古
矣
。』
徐
青
山
先
生
這
段
話
明
確
指
出
，
技
法

精
純
但
琴
者
尚
存
表
達
和
炫
技
的
音
樂
動
機
，
有
這
樣
的
現
象
便
是
『
時
師
琴
』
，
也
就
是
所
謂
『
藝
人
琴
』
。
而

『
古
人
琴
』
則
是
『
音
淡
而
會
心
者
』
。
此
處
『
會
心
』
不
可
理
解
爲
現
代
漢
語
中
的
『
領
會
』
，
『
會
心
』
是
指
『
會

於
心
』
。
此
處
的
『
心
』
，
即
宋
儒
『
心
即
理
，
理
即
道
』
中
的
『
真
心
』
、
『
道
心
』
，
也
就
是
道
體
之
用
的
良
知
本

體
。
所
以
，
『
會
心
』
是
說
琴
者
應
當
『
和
正
』
、
『
中
庸
』
，
技
法
精
純
而
無
刻
意
的
表
達
動
機
，
亦
無
刻
意
的
念

頭
，
此
時
的
琴
便
是
與
道
合
流
的
『
古
人
琴
』
，
亦
即
『
文
人
琴
』
。
徐
青
山
先
生
同
時
認
爲
，
音
樂
的
視
聽
現
象
源

自
琴
者
内
在
的
認
知
境
界
，
如
果
形
成
音
樂
現
象
的
認
知
動
機
出
了
問
題
，
又
怎
麽
可
能
通
過
有
爲
的
技
法
使
音
樂

歸
正
呢
？
故
此
，
諂
媚
刻
意
的
音
樂
，
並
不
是
由
於
節
奏
的
繁
複
和
快
速
，
而
是
因
爲
琴
者
的
心
未
能
和
『
道
』
所

致
。
真
正
的
正
音
雅
樂
，
也
不
是
因
爲
速
度
舒
緩
平
和
，
而
是
因
爲
它
遠
離
了
認
知
、
技
法
的
不
足
和
刻
意
，
琴
者

内
心
以
『
明
德
』
、
『
良
知
』
所
到
達
的
知
見
爲
依
據
，
則
情
感
上
自
然
也
就
没
有
了
刻
意
的
動
機
，
琴
音
自
然
也
就

契
合
了
古
人
的
意
趣
了
。

二

樂
教
修
身
與
道
器
合
一

宋
代
陳
旸
《
樂
書
》
載
：
『
形
而
上
者
謂
之
道
，
形
而
下
者
謂
之
器
。
琴
者
，
士
君
子
常
御
之
樂
也
。
朴
散
而

爲
器
，
理
覺
而
爲
道
。』
我
國
古
代
哲
學
傳
統
認
爲
，
『
道
』
與
『
器
』
從
體
性
上
講
，
二
者
是
『
非
一
非
异
』
的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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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作
用
層
面
來
講
，
二
者
互
爲
前
提
。
琴
藝
傳
統
是
以
改
變
、
昇
華
琴
人
的
内
在
認
知
，
直
至
『
明
道
』
爲
其
歸

旨
。
『
明
道
』
後
的
認
知
又
必
須
通
過
琴
藝
顯
現
其
作
用
，
二
者
不
論
琴
藝
的
『
漸
修
』
，
還
是
琴
理
的
『
頓
悟
』
，
都

互
爲
進
階
及
轉
化
的
前
提
，
貫
穿
於
這
一
過
程
的
，
便
是
儒
家
的
樂
教
修
身
思
想
。

《
大
學
》
載
：
『
物
有
本
末
，
事
有
始
終
，
知
所
先
後
，
則
近
乎
道
矣
。』
儒
釋
道
三
家
的
思
想
都
認
爲
，
萬
事

萬
物
皆
有
其
『
體
』
、
『
用
』
、
『
本
』
、
『
末
』
。
所
謂
『
體
』
與
『
本
』
，
是
指
事
物
的
本
源
、
義
理
、
本
旨
；
而

『
用
』
與
『
末
』
，
是
指
爲
了
達
到
事
物
的
本
旨
，
而
産
生
的
作
用
及
其
所
呈
現
的
客
觀
現
象
。
琴
學
作
爲
我
國
文
化

傳
統
的
奇
葩
，
琴
學
的
學
習
研
究
，
自
然
要
遵
循
儒
釋
道
三
家
所
講
明
的
『
體
』
、
『
用
』
、
『
本
』
、
『
末
』
等
原
理
。

蔡
邕
《
琴
操
》
曰
：
『
昔
伏
羲
作
琴
，
所
以
御
邪
僻
，
防
心
淫
，
以
修
身
立
性
，
反
其
天
真
也
。』
單
從
儒
家
哲
學
的

體
用
關
係
來
看
，
琴
學
的
宗
旨
是
樂
教
修
身
，
這
一
宗
旨
在
琴
學
幾
千
年
的
發
展
中
是
一
以
貫
之
的
。
琴
學
的
學
習

研
究
，
不
可
脱
離
這
一
創
立
之
始
的
宗
旨
，
猶
如
做
飯
的
目
的
必
須
歸
於
食
用
，
只
有
在
契
合
其
根
本
宗
旨
的
前
提

下
，
進
行
現
象
審
視
，
才
可
發
現
其
演
變
的
内
在
規
律
，
才
可
不
背
離
傳
統
而
又
革
新
傳
統
；
如
果
脱
離
了
琴
學
原

本
邏
輯
，
藉
口
迎
合
所
謂
時
代
變
化
和
觀
衆
需
要
，
進
而
忽
視
琴
學
原
本
的
特
性
，
人
爲
地
只
在
現
象
層
面
求
新
求

异
，
混
淆
雅
樂
與
俗
樂
的
動
機
差
异
，
這
樣
的
發
展
就
會
因
背
離
宗
旨
而
走
向
琴
學
研
究
與
琴
藝
實
踐
的
反
面
。
至

於
主
張
徹
底
放
棄
傳
統
琴
學
理
論
，
進
行
全
面
西
化
改
革
，
更
有
舍
本
逐
末
、
竭
澤
而
漁
之
嫌
。

《
中
庸
》
載
：
『
天
命
之
謂
性
，
率
性
之
謂
道
，
修
道
之
謂
教
。
道
也
者
，
不
可
須
臾
離
也
；
可
離
，
非
道
也
。

是
故
君
子
戒
慎
乎
其
所
不
睹
，
恐
懼
乎
其
所
不
聞
。
莫
見
乎
隱
，
莫
顯
乎
微
，
故
君
子
慎
其
獨
也
。』
儒
家
認
爲
，
對

於
無
法
用
語
言
思
維
表
述
的
形
上
哲
學
本
體
，
只
能
通
過
修
身
立
德
的
修
養
實
踐
才
可
體
悟
，
古
琴
作
爲
『
載
道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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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
』
，
是
儒
家
哲
學
修
身
明
道
、
體
悟
形
上
本
體
的
重
要
途
徑
。
而
『
藉
琴
修
身
』
必
然
要
依
託
琴
藝
實
踐
來
完
成
，

即
『
修
身
明
道
』
是
琴
學
之
體
，
『
琴
藝
實
踐
』
是
琴
學
之
用
。
那
麽
，
琴
學
『
體
』
『
用
』
兩
端
，
在
琴
藝
實
踐
過

程
中
究
竟
是
怎
樣
一
種
關
係
？
爲
什
麽
因
修
身
而
産
生
的
認
知
差
异
，
是
『
文
人
琴
』
與
『
藝
人
琴
』
的
分
界
呢
？

爲
了
解
答
這
些
問
題
，
有
必
要
對
儒
家
修
身
的
學
問
做
一
個
初
步
的
認
識
。

儒
家
的
修
身
思
想
，
大
體
可
以
概
括
爲
『
三
省
九
思
』
。
《
論
語
·
季
氏
篇
》
子
曰
：
『
君
子
有
九
思
：
視
思

明
，
聽
思
聰
，
色
思
温
，
貌
思
恭
，
言
思
忠
，
事
思
敬
，
疑
思
問
，
忿
思
難
，
見
得
思
義
。』
曾
子
曰
：
『
吾
日
三
省

吾
身
：
爲
人
謀
而
不
忠
乎
，
與
朋
友
交
而
不
信
乎
，
傳
不
習
乎
？
』

由
此
可
見
，
儒
家
所
謂
修
身
，
是
指
一
個
人
自

覺
的
修
正
自
我
身
心
的
實
踐
。
《
大
學
》
也
列
出
了
修
身
的
意
義
和
次
第
：
『
大
學
之
道
，
在
明
明
德
，
在
親
民
，
在

止
於
至
善
』
；
『
知
止
而
後
有
定
，
定
而
後
能
静
，
静
而
後
能
安
，
安
而
後
能
慮
，
慮
而
後
能
得
』
；
『
物
有
本
末
，

事
有
始
終
，
之
所
先
後
，
近
乎
道
矣
』
；
『
古
之
欲
明
明
德
於
天
下
者
，
先
治
其
國
。
欲
治
其
國
者
，
先
齊
其
家
。
欲

齊
其
家
者
，
先
修
其
身
。
欲
修
其
身
者
，
先
正
其
心
。
欲
正
其
心
者
，
先
誠
其
意
。
欲
誠
其
意
者
，
先
致
其
知
。
致

知
在
格
物
。
物
格
而
後
知
至
，
知
至
而
後
意
誠
，
意
誠
而
後
心
正
，
心
正
而
後
身
修
，
身
修
而
後
家
齊
，
家
齊
而
後

國
治
，
國
治
而
後
天
下
平
』
。
此
亦
朱
子
《
大
學
章
句
》
所
指
出
的
『
三
綱
領
』
與
『
八
條
目
』
。

儒
家
修
身
立
德
的
思
想
宗
旨
，
在
於
彰
顯
人
本
自
具
足
的
光
明
德
性
，
每
個
人
都
需
要
通
過
修
身
成
爲
一
個
真

正
的
人
，
即
仁
者
。
儒
家
認
爲
這
是
人
生
命
的
根
本
意
義
。
個
體
通
過
修
身
實
踐
，
實
現
自
我
道
德
的
完
成
，
契
入

儒
家
所
謂
君
子
、
仁
者
的
内
聖
境
界
，
進
而
引
導
一
切
未
明
者
，
並
與
其
共
同
達
到
明
德
至
善
的
境
界
，
這
是
儒
家

認
爲
的
儒
者
最
爲
根
本
的
生
命
歷
史
意
義
所
在
。
爲
了
實
現
儒
家
『
窮
則
獨
善
其
身
（
修
身
、
内
聖
）
，
達
則
兼
濟
天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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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
言

下
（
立
德
、
外
王
）
』
的
人
生
定
義
，
君
子
在
自
身
生
命
實
踐
過
程
中
要
時
時
刻
刻
『
自
省
格
物
』
，
即
對
於
自
我
生

理
行
爲
和
心
理
意
識
兩
個
方
面
進
行
覺
照
自
省
，
並
以
此
能
覺
『
良
知
』
的
判
斷
，
不
斷
地
對
自
身
進
行
革
除
，
切

實
做
到
『
湯
之
《
盤
銘
》
曰
：
「
苟
日
新
，
日
日
新
，
又
日
新
。」
《
康
誥
》
曰
：
「
作
新
民
。」
《
詩
》
曰
：
「
周
雖

舊
邦
，
其
命
維
新
，
是
故
君
子
無
所
不
用
其
極
」
』
的
自
我
修
正
實
踐
，
不
斷
自
我
完
善
更
新
；
在
此
基
礎
上
，
擴

充
到
自
我
與
社
會
關
係
的
各
個
層
面
，
即
以
孔
子
『
九
思
』
所
歸
納
的
明
、
聰
、
温
、
恭
、
忠
、
敬
、
問
、
難
、
義

等
社
會
倫
理
規
範
，
進
行
自
我
行
爲
意
識
的
自
律
約
束
，
做
到
與
我
有
關
之
一
切
事
物
皆
自
省
，
進
而
『
擇
善
而

從
』
，
使
一
切
事
物
與
此
能
覺
的
『
至
善
』
、
『
心
』
、
『
良
知
』
達
到
合
一
的
境
界
。

西
學
東
漸
以
來
，
由
於
我
國
傳
統
文
化
的
日
漸
式
微
和
儒
學
的
逐
漸
湮
滅
，
有
相
當
一
部
分
人
將
儒
家
修
身
的

内
涵
狹
義
化
、
現
象
化
、
境
界
化
，
認
爲
修
身
便
是
讀
聖
賢
著
述
和
雜
學
著
作
，
博
文
强
識
就
可
以
成
就
聖
賢
境

界
，
甚
至
超
越
聖
人
；
將
傳
統
文
化
中
修
養
現
象
層
面
的
句
讀
之
學
、
插
花
、
飲
茶
、
焚
香
與
琴
樂
賞
析
等
形
式
結

合
，
作
爲
修
身
的
主
要
内
涵
，
據
此
將
『
文
人
琴
』
美
學
化
、
符
號
化
，
認
爲
具
備
了
雅
致
的
生
活
狀
態
便
是
文

人
；
將
李
贄
《
焚
書
》
所
主
張
的
『
琴
者
，
心
也
，
琴
者
、
吟
也
』
中
所
指
能
覺
知
善
惡
是
非
的
道
體
之
用
的
『
真

心
』
理
解
爲
『
情
緒
』
，
認
爲
琴
聲
就
是
自
我
對
於
琴
樂
的
自
由
表
達
；
將
自
身
非
正
的
情
緒
理
解
爲
『
心
』
的
作

用
，
只
要
隨
意
而
爲
便
是
彈
『
心
』
，
這
樣
便
無
所
謂
技
法
、
節
奏
，
彈
琴
不
必
拘
於
形
式
，
大
可
以
隨
興
而
爲
。
諸

如
此
類
，
不
一
而
足
。
由
於
對
儒
學
中
身
、
心
、
性
、
命
等
概
念
的
望
文
生
義
，
曲
解
後
的
『
修
身
』
不
但
無
益
於

琴
人
的
身
心
，
還
會
使
人
養
成
過
度
執
着
外
在
形
式
，
極
端
自
我
、
自
高
自
大
、
夸
夸
其
談
的
惡
習
。
在
這
種
『
修

身
養
性
』
的
錯
誤
認
知
指
引
下
，
出
現
了
一
些
自
我
標
榜
的
『
文
人
琴
人
』
，
他
們
認
爲
琴
學
義
理
就
是
琴
學
的
核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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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歷
代
方
志
所
見
琴
學
史
料
類
編
·
西
北
卷

心
，
談
論
琴
學
義
理
時
頭
頭
是
道
，
但
在
琴
藝
實
踐
中
却
又
毫
無
作
用
，
且
往
往
以
『
琴
者
，
心
也
』
爲
藉
口
，
爲

琴
藝
拙
劣
等
進
行
辯
護
，
其
行
為
看
似
在
維
護
傳
統
琴
學
理
論
，
但
恰
恰
成
爲
琴
學
修
身
思
想
的
反
面
例
证
，
這
也

正
是
傳
統
琴
學
思
想
遭
受
激
烈
批
判
的
根
本
誘
因
。

禪
宗
認
爲
，
『
事
理
非
一
非
异
，
理
以
事
顯
，
事
以
理
成
；
理
不
離
事
，
事
不
離
理
』
。
琴
藝
傳
統
作
爲
琴
學
義

理
的
物
質
基
礎
，
是
琴
人
道
德
修
養
和
琴
學
知
見
呈
現
的
載
體
，
亦
是
儒
家
樂
教
修
身
義
理
的
具
體
實
踐
途
徑
，
其

内
涵
包
括
技
法
、
譜
法
、
律
學
、
琴
曲
等
諸
多
要
素
。
漢
代
班
固
《
白
虎
通
》
所
載
『
琴
者
禁
也
，
所
以
禁
止
淫

邪
，
正
人
心
也
』
的
琴
學
觀
，
自
漢
代
以
來
多
被
琴
家
采
用
録
入
其
琴
學
著
作
，
以
表
明
自
身
的
基
礎
琴
學
觀
念
，

並
以
此
作
爲
琴
藝
傳
統
的
指
導
思
想
，
如
北
宋
則
全
和
尚
《
琴
論
》
『
琴
者
禁
也
，
禁
其
邪
淫
，
則
其
聲
正
也
』
，
田

芝
翁
《
太
古
遺
音
》
『
琴
者
禁
也
，
禁
邪
歸
正
，
以
和
人
心
』
，
即
是
例
證
。

『
琴
者
禁
也
』
，
是
對
我
國
音
樂
思
想
立
論
著
作
《
樂
記
》
樂
教
修
身
以
及
中
庸
音
樂
觀
念
的
繼
承
，
是
古
代
琴

學
義
理
公
認
的
立
論
原
則
，
其
影
響
貫
穿
琴
學
實
踐
各
要
素
之
始
終
，
這
一
原
理
也
是
我
國
琴
學
文
化
三
千
年
來
得

以
不
斷
創
新
發
展
的
根
源
所
在
。
現
代
觀
念
多
認
爲
，
漢
代
以
來
衆
多
琴
學
著
作
、
琴
譜
之
所
以
引
用
『
琴
者
禁

也
』
的
琴
學
論
斷
，
只
是
我
國
文
化
傳
統
中
程
式
化
的
文
學
表
述
而
已
，
這
一
理
論
對
於
古
琴
的
藝
術
實
踐
並
無
多

大
的
指
導
意
義
。
這
種
認
識
是
錯
誤
的
。
要
想
理
解
《
白
虎
通
》
這
句
話
，
首
先
要
弄
清
幾
個
經
常
被
誤
解
的
關
鍵

字
的
含
義
。
第
一
個
是
『
禁
』
字
，
『
禁
』
在
這
裏
是
修
正
和
規
範
的
意
思
；
第
二
個
字
是
『
淫
』
，
『
淫
』
在
這
裏
當

過
度
、
刻
意
來
用
；
第
三
個
是
『
邪
』
字
，
它
在
這
裏
當
『
不
足
』
、
『
問
題
』
來
理
解
。
這
句
話
的
核
心
意
思
是
：

彈
琴
就
是
修
身
，
琴
人
對
於
自
身
的
不
足
和
過
度
的
問
題
，
要
時
時
自
省
和
糾
正
，
進
而
使
那
個
能
使
我
們
歸
正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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